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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

改革的指导意见》和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

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集团”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９

号文核准。 长青集团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１６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股数不超过

７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１９．４６％

；网上发行股数为本次发行总

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６

日，周四）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３

日，周二）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符合要求的询价

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

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兴业证券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

１９

名询价对象。

５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

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

象管理的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

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７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兴业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主承销商将配

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９０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９０

万

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７２０

万股。

８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

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９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

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与网下申购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

报数量；股票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０

、当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结束后，如果网下资金有效的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则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信息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依次配号，每个

配售对象获配号数等于其资金有效的申购量除以

９０

万股后所得整数，然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 对资

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根据摇号结果按每一中签号配售

９０

万股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７２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如果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网下发行数量将相应增加，主承销商将根据回拨规模增加中签号个数。

１１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本次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

否有效报价，均不得参与网上发行。

１２

、参与网下询价的配售对象其报价具体信息将会在《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

及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请配售对象理性报价、谨慎报价。

１３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

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７２０

万股；

（

３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２

，

９８０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４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４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

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

的不足部分，且为

９０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

相关回拨事宜。

１５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６

日，周四）登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可于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周三）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周二）

初步询价截止日（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时）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周三）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周五）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周二）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周三）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资金解冻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周四）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

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６

日，周四）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Ｔ－４

日，周一）期间，分别在深圳、上海、北

京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

Ｔ－６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大宴会厅

１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

Ｔ－５

日，周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裙房二楼嘉宾厅

１＋２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

Ｔ－４

日，周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五楼西安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１

号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

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６

日，周四）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３

日，周二）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

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股票配售对象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最小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

元，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股票

配售对象可申报三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９０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９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９０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７２０

万股。。 配售对象提交申报数量及申报价格时应注意：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

３

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为

Ｐ

，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

Ｐ＞ 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４

、股票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３

日，周二）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

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７２０

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９０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的申报数量。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

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

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李勃、张晓舒、佟志浩、姚立环、董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１２

、

３８５６５７１４

、

３８５６５６２５

、

３８５６５７２２

、

３８５６５５４６

传 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

３８５６５７４６

发行人：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注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

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１

，

１００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

３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普通股，上述股份全部为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

股东已就其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作出自愿锁定的承诺。

何启强、麦正辉共同承诺：自长青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也不向长青集团回售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长青集团股份。

新产业承诺： 自长青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长青集团股

份，也不向长青集团回售本公司所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

张蓐意承诺：自长青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

也不向长青集团回售本人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高管的股东何启强、麦正辉、张蓐意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和间接持有长青集团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和间接

所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

二、关于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完成前产生的净利润

（包括公司历年尚未分配的滚存利润）由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三、关于对子公司进行强制分红的规定

由于公司是投资控股型企业，其利润和用于分红的现金主要来源于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尽管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

公司已在其章程中规定每年分红不低于年可分配利润的

７０％

，但公司收到现金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而对公司的利润分配

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本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如下风险因素，并认真阅读本招股意向书“风险因素”一节的全部内容：

１

、原材料价格变动的风险

燃气具及相关配套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铜材、铝材等，原材料的价格主要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随之波动。近

年来上述原材料价格都有较大的波动，而产品价格的调整滞后于原材料价格变动，会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使公司成本控制难度加大。虽然公司制定了严格的材料、配件、外购商品采购流程，但仍不可避免原材

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 公司面临着一定的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

２

、公司

ＯＥＭ

和

ＯＤＭ

生产模式的风险

公司燃气具产品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以

ＯＥＭ

和

ＯＤＭ

模式的出口业务，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燃气具

ＯＥＭ

、

ＯＤＭ

产品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７４．１７％

、

７５．８９％

、

７２．４４％

和

７１．２６％

。 由于

ＯＥＭ

、

ＯＤＭ

均属于贴牌生产，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公司燃气具产品外销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１６．９９％

、

１８．９６％

、

２０．０７％

和

１７．０５％

，毛利率低于自有品牌销售下的产品毛利率。另外，

ＯＥＭ

、

ＯＤＭ

模式下产品主要以出口为主，虽然公司在部分

订单中与客户约定了汇率变动达到一定程度将进行价格调整条款及采取对已接订单进行汇率锁定措施， 以降低汇率变动对

公司的影响，但汇率的变动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仍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３

、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启强、麦正辉二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９６％

的股权，本次发行完成

３

，

７００

万股后，

何启强、麦正辉二人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控制本公司

７２．００％

的股份，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何启强、麦正辉二人能够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行使表决权对本公司实施控制和重大影响，有能力按照其意愿实

施选举本公司董事和间接挑选高级管理人员、确定股利分配政策、促成兼并收购活动以及对本公司章程的修改等行为，从而

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若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健全、运作不够规范，可能会导致控股股东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本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４

、汇率变动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到北美、欧洲和澳洲等国家和地区，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公司外销收入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

７０．７９％

、

７３．４１％

、

７２．４２％

和

７１．２６％

。这些业务主要以美元、欧元等外币结算。如果人民币与相

关币种之间的汇率发生波动，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较大影响。

５

、生物质发电项目上网定价政策变动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不同类型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按照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发布了《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０

］

１５７９

号），规定未采用招标确定投资人的新建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统一执行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

０．７５

元（含税）；

通过招标确定投资人的，上网电价按中标确定的价格执行，但不得高于全国农林生物质发电标杆上网电价。 由于公司生物质

发电项目所生产电力的上网定价由国家发改委制定，公司不能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定价，如果国家发改委对电力产品的销售价

格进行调整，将会对公司生物质能项目的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６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明水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项目和燃气具系列产品扩建项目。 项目的建设投产有利于公司规模的

扩大和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 但是，本次募集资金投向项目能否按时完成、项目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

确定性。 虽然公司在对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选择都经过了仔细的分析和认真的论证，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工

程进度、工程质量、资金投入变化而产生风险。 另外，国家政策的变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产品价格的波动、竞争对手的策

略变化而影响项目的投资回报，进而对公司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７

、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在报告期内，公司享受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收优惠金额及其占当期利润总额比例较大，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旦发

生变动，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构成一定影响。

８

、环保政策变动的风险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环发〔

２００６

〕

８２

号），要求生物质发电项目必须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除生活垃圾填埋气发电及沼气发电项目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表外，其他生物质发电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确定了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于又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

２００８

）

８２

号），对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环境影响提出了明确的环保要求，要求相应项目要做

好污染预防、厂址周边环境保护和规划控制工作，应根据污染物排放情况，明确合理的防护距离要求，作为规划控制的依据，

防止对周围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不利影响；并对生物质发电项目从农林生物质的范围、厂址选择、技术和装备、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污染物控制、原料的来源、收集、运输和贮存等方面都提出了详细的规定。

随着环保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国家环境保护部等相关部门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的监管标准，

导致公司增加对环保的投入。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３

，

７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定价方式 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倍（按询价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３８

元

／

股（按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本

次发行前的总股本

１１

，

１００

万股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按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与本次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何启强、麦正辉共同承诺：自长青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也不

向长青集团回售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

新产业承诺：自长青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也不向长青集团回售本公司所

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

张蓐意承诺：自长青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也不向长青集团回售本人持有的

长青集团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高管的股东何启强、麦正辉、张蓐意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

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直接和间接持有长青集团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直接和间接所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净额【】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约【】万元，

承销费用：【】万元

保荐费用：【】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万元

律师费用：【】万元

路演推介费、发行手续费：【】万元

改制辅导费：【】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注册中、英文名称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１

，

１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何启强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住所及其邮政编码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５２８４１５

）

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５８３６６０

传真：

０７６０－８９８２９００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ｎｔ．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Ｄ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ｎｔ．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股本形成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本公司前身系广东长青（集团）有限公司，广东长青（集团）有限公司由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６

日的广东长青（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改制设立。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广东长青（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将广东长青（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何启强、麦正辉、张蓐意及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等四名发起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召开创立大会，

以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广东长青（集团）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

１２９

，

１０２

，

８７１．８３

元为基

础，按

１．１６３１

：

１

的比例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领

取注册号为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０６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的四位发起人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

） 认缴股本（元）

１

何启强

３８．００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２

麦正辉

３８．００ ４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３

张蓐意

４．００ ４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４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四位发起人股东以其拥有的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已缴足，已经上海众华

沪银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出具的沪众会字［

２００７

］第

２８１３

号《验资报告》予以审验。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

广东省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领取注册号为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０６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１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

３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

（二）前十名股东

序号 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何启强

４

，

２１８．００ ３８．００

２

麦正辉

４

，

２１８．００ ３８．００

３

张蓐意

４４４．００ ４．００

４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２

，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在本公司任职情况

１

何启强

４

，

２１８．００ ３８．００

董事长

２

麦正辉

４

，

２１８．００ ３８．００

董事、总裁

３

张蓐意

４４４．００ ４．００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合计

８

，

８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

（四）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何启强和麦正辉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同时，何启强和麦正辉各持有新产业

５０％

的出资，且何启强还担

任新产业执行董事，除此之外，本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业务和技术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是燃气具及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生物质发电业务（包括垃圾焚烧发电、秸秆燃烧发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一直从事燃气具及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和生物质发电业务，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产品销售情况

１

、燃气具及其配套产品

（

１

）内销产品

公司传统内销产品包括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移动取暖器和燃气壁挂炉等产品。由于产品的销售渠道不尽相同，公司根

据不同的产品类型采取相应的销售体制：渠道销售部（负责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烟机、消毒柜、移动取暖器等的销售和策划

工作）和工程销售部（负责燃气壁挂炉销售和策划工作），并在各主要区域市场建立驻地办事处进行业务开拓。

渠道销售部对渠道的管理主要采取区域代理制，与当地强势厨电代理商建立伙伴关系，在公司总部的指导、策划下开展

渠道建设、产品销售、人员培训、售后服务、推广促销等相关市场活动。 公司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创尔特专卖店的投入计划，在专卖

店推广方面已经投入了

１５００

多万元，不断吸引更多的经销商加盟创尔特的销售渠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已经建成的

４９０

多家专卖店和

３１０

多家专柜已经覆盖到全国

２４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工程销售部的业务市场主要以长江以北为重点，共设立

８

大办事处，主要与专业煤气公司、房地产开发商等单位进行合

作，主要销售工程配套产品。

（

２

）外销产品

公司国际市场的销售模式主要是

ＯＥＭ

（原始产品制造商） 和

ＯＤＭ

（原始设计制造商）。

ＯＥＭ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即原始产品制造商，由品牌商提供产品的结构、外观、工艺进行生产，产品生产后由品牌商贴牌销售。

ＯＥＭ

属于

委托生产，实际上是一种“代工生产”的方式，其含义是品牌生产者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的核心技术”，

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控制销售“渠道”，具体的加工任务交给别的企业去做，承接这一加工任务的制造商就被称为

ＯＥＭ

厂

商，其生产的产品就是

ＯＥＭ

产品。

ＯＤＭ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即原始设计制造商，是一家厂商根据另一家厂商的规格

和要求，设计和生产产品。受委托方拥有设计能力和技术水平，基于授权合同生产产品。生产商根据客户的产品意向或自主创

意开发产品，由客户选择后下订单生产，产品贴牌销售，生产商需要具有一定规模、有较强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能力。

（三）主要原材料的供应情况

原材料、外购件（如铝合金、铜棒）可从国内市场购买，属通用材料，供应充足，且有多家供应商供选择，质量稳定，价格变

动较小。 关键部件稳焰火孔组件、风机支架、燃气阀体和电路控制由公司自行生产，属国内领先水平，质量有保证。 水、电由本

地自来水网、电网供给，各需供给能力充裕。 公司已拥有广泛和牢固的原材料供应商，且大部分都是在南海、顺德、江门新会等

地，距离较近，有利于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

（四）行业竞争情况

１

、燃气具行业

目前国内燃气具生产企业多达五百多家，我国燃气具产业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中国燃气

具行业呈现企业数量多、产品档次多的现象。 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差距很大，好的企业其规模和水平与世界上一

些知名燃气用具企业相近；但是一些小型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质量不高，产品价格相当低。

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燃气具产品大部分以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等为主，目前国内燃气具产品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珠三角”

和“长三角”之间的竞争，内资品牌和外资品牌之间的竞争，专业生产品牌和综合家电品牌之间的竞争。 从区域特征看，“长三角”

燃气具企业产品定位多为中高端路线，比较注重品牌宣传及产品形象，销售渠道大多集中在一级市场；而“珠三角”燃气具企业

则普遍对价格和规模比较重视，品牌投入相对“长三角”企业要少。 经过多年的发展，行业内涌现出万和、华帝、万家乐等一批全

国性品牌，在市场销售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同时近年来一些综合家电品牌企业如海尔、美的等也纷纷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

进入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以林内、能率为代表的外资品牌也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在市场中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我国的燃气热水器市场竞争激烈，目前在市场上占据了领先位置的企业主要有万和、华帝、万家乐、樱花、能率、林内、美

的、海尔等企业，根据中怡康时代的统计数据，前十名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８０％

，市场集中度较高，其中万和、万家乐等专

业的燃气热水器生产企业优势更加突出。

目前在燃气灶国内市场上，中国品牌的家用燃气灶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而国外品牌则更倾向于发展全套装备和主打

高端市场。 目前在市场上占据了领先位置的企业主要有老板、方太、华帝、美的、海尔、帅康、万和、西门子等企业。 燃气灶品牌

比较分散，目前尚无绝对优势的全国性品牌。创尔特在国内燃气灶市场属于中游水平，市场份额较小，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

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燃气壁挂炉在中国发展不长，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继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之后的第三大燃气具产品。 目前国内万和等

一些品牌燃气具生产厂家都生产壁挂炉产品，而欧洲的重要品牌如威能、菲斯曼、阿里斯顿等都已在国内建立的生产基地。壁

挂炉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在某一区域内使用广泛的某一品牌产品，在其他区域不一定有较高的占有率。 创尔特在燃气壁

挂炉市场属于中游偏上地位，在部分地区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根据中国五金协会的统计：国内生产出口燃气具产品的企业约三、四十家，除个别企业外，大部分出口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

以下。 近几年国内燃气具产品出口规模较大的企业有长青集团、万和集团等。

２

、生物质能发电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直接推动了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

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在内的诸多具备行业基础和资金、技术优势的国有、民营以及外资企业纷纷投资参与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

的建设运营。

随着国家和有关部门陆续出台和实施了市政公用事业的开放政策、特许经营政策、投资体制改革政策、鼓励非公经济政

策等一系列相关的改革政策，加快了市政公用行业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经济的发展。 作为最为传统的市政公用事业，垃圾处

理领域也改变了政府单一的投融资渠道，走向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主要从

事垃圾焚烧发电的投资商约有数十家，市场上比较活跃的企业有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峰

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深能源环保工程公司、绿色动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从秸秆发电的市场参与主体来看，除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国家电网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外，民营以及外资企业也纷纷投

资参与秸秆发电项目建设运营。 国有性质企业起步早，在市场中占据领导地位，如国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和中国节能投资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建设秸秆发电项目的企业， 但部分民营和外资企业也正在迎头赶上， 加大了对秸秆发电项目的投资力

度。秸秆发电项目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河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内蒙等秸秆资源丰富的地区，燃料主要以小麦

秸秆、玉米秸秆、稻草稻壳、棉花秸秆、林业间伐及加工剩余物等为主。

（五）发行人的竞争地位

１

、在燃气具行业的竞争地位

（

１

）竞争优势

①

出口外销行业地位优势。

公司是燃气具行业出口的龙头企业，市场地位突出。 报告期内，公司燃气具年出口额均达到

８

，

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是燃器具

出口龙头企业之一，在海外燃气具品牌商及经销商中具有良好的声誉。 公司出口的烤炉和取暖器等燃气具产品种类齐全，拥

有数百种规格，已分别通过

ＣＥ

、

ＣＳＡ

、

ＵＬ

、

ＡＧＡ

等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长青集团不断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和技术水平，先后被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评为“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广东省百

强民营企业”、“广东省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和“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工作单位”等。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公司“创尔特”燃气热水器

荣膺“

２００２

年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创尔特燃气热水器获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评定为“中国名牌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跻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公布了“

２００９

年度中国轻工业五金行业十强企业”名单。

②

生产制造能力优势。

公司燃气具产品生产规模较大，产品种类包括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壁挂炉、烤炉和取暖器等多种产品，拥有较齐全的

产品线，公司通过国内外认证的产品很多，对于品牌商全球性的产品需求基本上都能满足。 公司配备了模具制造、压铸、锻压、

钣金冲压、剪切、分条、机械切削、焊接、搪瓷、粉末喷涂、装配线等生产手段，拥有较强的制造配套能力，新产品研发和生产速

度比较快，能较好地应对市场的变化，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为快速响应各类客户的需求，研发部门在样品制作上在公司产品数据管理系统上建立样品制作管理流程，并与

ＯＡ

办公

系统相连，设立专门的“快速响应”审批通道，创建了“见单就办”的制度，保证快速拿出样品送到客户手中。公司制造部门专门

为生产工艺的改进、产品组装、生产过程测试、包装等工艺流程进行优化，以不断完善生产品质、提高生产效率。

此外，公司对需要紧急交货的特殊情况设立了快速响应机制，生产部门、采购中心、品质部会根据研发进度提前介入，对

已经确定的内容作相应的生产准备，一旦产品定型即可投入生产，将传统的“串联式的生产流程”变为“并联式的生产流程”，

缩短了从样品定型到批量生产的准备周期，减少交货周期，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③

产品质量和认证优势。

公司非常注重产品质量，从

１９９６

年起便取得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至今已取得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版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现在已形成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一整套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产品质量主要体现在产品的长期安全稳定性和节能

环保上，在国内行业中的声誉较高。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公司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全国家用燃气热水器行业“质量效益型”五

强企业。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公司一次性通过了三种气源的热水器生产许可证认证。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公司通过灶具生产许可证认证，成为

国家施行灶具生产许可证制后首批通过认证的企业之一。 公司严格执行中国国家质量检验标准和燃气具行业的具体质量控

制规范，相关产品按规定执行国家

ＣＣＣ

强制认证。 此外，公司家用燃气灶具旋塞阀总成、家用燃气灶具和家用燃气快速热水

器等产品还取得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国际标准产品认可证书，出口产品取得

ＣＥ

、

ＵＬ

、

ＣＳＡ

、

ＡＧＡ

等多项海外认证。

④

研发优势。

公司一直非常重视研发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研发队伍的培养和技术人才的引进。 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公司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研发体系，在行业内率先跻身“全国知识产权工作试点单位”、“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民营企业”及“广东省

专利工作先进企业”行列。公司建立了面向专业化市场的研究机构、形成了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拥有一支创新能力和

技术水平较高的研发队伍。公司多年来已先后在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七所高等院校中设立

“长青燃气教学奖励基金”， 每年对上百名燃气专业的高校师生进行表彰或资助，籍此保持着与各院校及燃气专家学者的交

流与联系，为储备环保产业及燃气行业的专业人才、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为研发队伍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⑤

产品技术优势。

公司长期以来坚持自主创新，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数量达到一百多项。 公司是燃气

热水器、 燃气灶具、 燃气旋塞阀、 调压阀等四种产品的行业和国家标准的起草人之一。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国家标准

（

ＧＢ６９３２－２００１

）、家用燃气灶具国家标准（

ＧＢ１６４１０－２００７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城建标准（

ＣＪ５０－２００１

）三大产品的国

家标准，公司都是国家标准起草人之一；公司的旋塞阀总成系列，被国家燃气具产品的评审和检测权威部门（国家质检中心）

列入行业内重要零部件

Ａ

级产品。

公司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深化研发热水器、燃气灶等一系列低碳技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国内首创的“低压引射型

鼓风式燃烧灶”（又称喷火灶）相对于现行国家标准，该产品热效率提高了

３０％

，降低了碳的排放量。 在热水器方面，创尔特新

研制的全预混燃气热水器热效率达到

１０８％

， 冷凝式燃气热水器热效率也达到

１０１％

， 二氧化碳等废气排放也远低于国家标

准，体现了公司燃气具产品在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优势。

⑥

客户稳定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海外市场已经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市场渠道，产品销售到欧洲、北美、大洋州以及南非等地，积累

了一批稳定的客户资源，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客户合作关系。

欧美等地的品牌商及销售商对燃气具产品的质量、性能以及安全性均有较高的要求，对供应商的评估和选择严格，转换

供应商的成本较高，订单不轻易转移，产品毛利率也较为稳定。 公司秉承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理念，依托产品研发和生产制

造实力上的优势，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与品牌商及销售商展开深度的合作，从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等方面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优势服务，获得了品牌商的广泛认同。

（

２

）竞争劣势

①

由于公司是出口型企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将外贸出口作为业务重心，因此在国内市场上“创尔特”品牌的影响

力有限，与国内市场上的知名品牌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②

公司在销售中特别是出口贸易过程中实行稳健谨慎的信用政策，对客户的信用审查较严，因此容易损失那些希望能以

宽松的信用政策进行货款支付、融资需求较高的品牌商及销售商。

２

、生物质能发电行业

（

１

）竞争优势

①

公司具有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成功运营经验，所运营项目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长青集团夺得中山市中心组

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建设及特许经营权，该项目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正式发电上网和处理垃圾。 发行人在生物

质发电领域积累了建设和营运经验，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获得国家环保局颁发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 该项目从

建成投产至今，一直安全运行，取得了稳定的收益，盈利能力在业内处于中上水平。

②

公司有较强的项目拓展能力，同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项目储备。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长青集团启动了山东沂水秸秆发电项目，

沂水项目以当地的农作物秸秆为锅炉燃料直燃发电，高效利用可再生生物质能源，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０

年底点火试运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一次性通过满负荷试验机

７２＋２４

小时试运行，并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开始盈利。公司目前已经完成了黑龙江明水秸秆发电项目

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先后与黑龙江肇州县、黑龙江省双城市、吉林省扶余县、山东省鱼台县等当地政府达成投资合作意向，为

生物质发电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③

公司建立了一支稳定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管理和拓展团队，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专家资源。 公司贯彻长青对业务发展的

长远规划，在“建设人才梯队”的战略指导下，通过运营项目，建立富有活力的拓展团队，在管理团队中，

７０％

为大专以上学历，

这里既有实战经验丰富的管理技术骨干，也有海外归来的精英人才。在专家资源方面，公司组建了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库，涵盖

面包括财经、行政、电力、农业、技术科研层面，并聘请国家级权威专家为长期战略顾问，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借力外脑，助推企

业走向更远。

④

公司掌握了生物质燃烧发电的成熟技术，引进和消化国外生物质发电的先进设备，具有运行可靠、设备返修率低、运行

经济、适用多种燃料的特点。 公司自主开发的垃圾焚烧发电智能化管理控制系统，在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上稳定运

行，实现全过程自动化控制管理与信息自动化管理；此外，公司开发的干法烟气处理系统，使烟气的排放达到或优于国家的排

放标准，并于

２００６

年先后申请了“一种用于发电的垃圾燃烧过程控制方法”（专利号：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０６１６７５．２

）和“一种烟气净化处

理用反应助剂”（专利号：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１２４２７５．１

）两项相关的发明专利。

⑤

公司具有成熟稳健的项目发展机制，并建立了对项目的风险回避及论证机制。集团在项目拓展过程中一贯坚持谨慎投

资原则，每上马一个项目前，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并建立了多级审批的论证机制，确保前期就对当地燃料资源及政务投资环

境、工艺设备路线等进行了仔细调查、论证，确保了项目从一开始就具备盈利条件。

（

２

）竞争劣势

公司作为进入能源行业的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较少，自有资金有限。 随着公司项目增多，企业自身的资金积累不能满足

企业发展的需要。 公司目前正处于成长的瓶颈阶段，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启动和实施、研究开发的投入、燃气具产品产能的拓

充以及国内外市场的拓展均迫切需要有较多资金的支持，公司目前尚未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有限，资金的缺乏已阻滞了

公司的发展速度。

五、资产权属情况

（一） 主要固定资产

１

、主要设备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生产设备名称 数量 所属公司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成新率

１

锅炉设备组

１

沂水环保

６

，

４０５．５１ ５０．７１ ６

，

３５４．８０ ９９．２１％

２

汽轮发电机组

１

沂水环保

９３０．１９ ７．３６ ９２２．８３ ９９．２１％

３

电力工程（架空线路）

１

沂水环保

８１０．００ ６．４１ ８０３．５９ ９９．２１％

４

配电组件

１

沂水环保

３４０．１７ ３．５９ ３３６．５８ ９８．９４％

５ Ｕ４５００

搪瓷生产线

１

骏伟金属

４１３．４５ １２０．９３ ２９２．５２ ７０．７５％

６

秸秆捆手动抓斗起重机

１

沂水环保

２７６．９２ ２．１９ ２７４．７３ ９９．２１％

７

双梁吊车

５

骏伟金属

１９５．００ ７１．６６ ２２０．１１ １１２．８８％

８

进口

ＭＲＳ

自动静电粉末喷涂系统

１

骏伟金属

２４４．６９ ４４．０４ ２００．６５ ８２．００％

９

秸秆小包输送及解包系统

１

沂水环保

１７６．０７ ２．７９ １７３．２８ ９８．４２％

１０

消防工程

１ １

沂水环保

１７５．００ １．８５ １７３．１５ ９８．９４％

１１

装卸台

１

骏伟金属

２３５．１８ ６４．３８ １７０．８０ ７２．６２％

１２

主变设备

ＳＦＺ１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０ １

沂水环保

１７０．５１ １．３５ １６９．１６ ９９．２１％

１３

钢卷精密高速纵剪分条

ＪＳＳ－２－

１３００Ｓ

１

骏伟金属

２３０．００ ７９．３５ １５０．６５ ６５．５０％

１４

搪瓷前处理生产线

１

骏伟金属

１６９．２３ ３４．２７ １３４．９６ ７９．７５％

１５

雷沃欧豹

ＴＢ５００

轮式拖拉机

／

中农

机

４ＹＦ－３６０

型小方捆打捆机

２０

沂水环保

１３７．０７ ２．１７ １３４．９０ ９８．４２％

１６

电力工程（电缆工程）

１

沂水环保

１２９．４１ １．０２ １２８．３９ ９９．２１％

１７

钢卷精密整平剪板机

ＪＳＬ－２－

１３００ＮＣ

１

骏伟金属

１８５．００ ６３．８３ １２１．１８ ６５．５０％

１８ Ｐ１６５０Ｅ

柴油发电机

１

骏伟金属

１８４．９１ ６５．１８ １１９．７３ ６４．７５％

１９

现场控制仪表设备

４ １

沂水环保

１１６．１５ １．２３ １１４．９３ ９８．９４％

２０

电力工程（调试费）

１

沂水环保

９９．００ ０．７８ ９８．２２ ９９．２１％

２

、房屋建筑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共有房产

４９

处，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产权人 房屋位置 房产证号 抵押情况 备注

１

创尔特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粤房地权证中府字第

０１０９００５８４４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１３２８２．８４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办公楼

２

创尔特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粤房地权证中府字第

０１０９００５８４８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７０７２．２９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房

３

创尔特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粤房地权证中府字第

０１０９００５８５０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２３８．４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招聘中心

４

创尔特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粤房地权证中府字第

０１０９００５８５３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２５６７．４９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食堂

５

创尔特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粤房地权证中府字第

０１０９００５８５４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６４

，

８５４．６６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房

６

创尔特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粤房地权证中府字第

０１０９００５８５５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５２２．８２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电房

７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６２６２１７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６０７．０２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８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６２６２１８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３２０９．１３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９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６２６２１９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３９７６．１２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１０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６２６２２０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２５７．１６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１１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６２６２２１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１８６７．５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１２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６２６２２２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３６３．９４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１３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７３６２７５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５５５．３９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１４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７３６２７６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１１５４．１９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１５

江门活力 江门市龙上里

１４

号之一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８４７９８７

号

－

建筑面积为

５８．２６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

１６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８５２００５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３９７．２９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１７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８５２００７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１０６３．１３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１８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８５２０５１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１７４１．３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地

１９

江门活力 江海一路

７７

号之二 粤房地证字第

１８７０３４５

号

－

建筑面积为

５１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

２０

江门活力 江海一路

７７

号之三 粤房地证字第

１８７０３４６

号

－

建筑面积为

２４９．４５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

２１

江门活力 江海一路

７７

号之七 粤房地证字第

１８７０３４７

号

－

建筑面积为

２３６．６４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

２２

江门活力 江海一路

７７

号之六、之七 粤房地证字第

１８７０３４９

号

－

建筑面积为

４８３．０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

２３

江门活力 江门市龙上里

１４

号之一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２００５

号

－

建筑面积为

８１．７６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

２４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２０５６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５０８．４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

２５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２０５７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５０５．６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

２６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２０５８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５０５．６７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

２７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２０５９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４３６．８７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

２８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２０６０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５２７．６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

２９

江门活力 江门市活力路

１１

号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２０６１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５２７．６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

３０

江门活力 江门市松庆里

２０

号

１０１

室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６９６３

号

－

建筑面积为

５１．１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用地

３１

江门活力 江门市松庆里

２０

号

１０２

室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６９６４

号

－

建筑面积为

４８．４４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用地

３２

江门活力 江门市松庆里

２０

号

１０４

室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６９６５

号

－

建筑面积为

５１．１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用地

３３

江门活力 江门市松庆里

２０

号

１０５

室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６９６６

号

－

建筑面积为

５１．１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用地

３４

江门活力 江门市松庆里

２０

号

１０６

室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６９６７

号

－

建筑面积为

４８．４３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用地

３５

江门活力 江门市松庆里

２０

号

１０７

室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６９６８

号

－

建筑面积为

４８．４３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用地

３６

江门活力 江门市松庆里

２０

号

１０８

室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６９６９

号

－

建筑面积为

５１．１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用地

３７

江门活力 松庆里

２０

号

１０３

室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１９１６９７０

号

－

建筑面积为

４８．４３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用地

３８

骏伟金属 中山市阜沙镇大有工业区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０３２３７０３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１３４１５．５９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房

３９

骏伟金属 中山市阜沙镇大有工业区 粤房地证字

Ｃ３４４５８２８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２１５３７．２９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房

４０

骏伟金属 中山市阜沙镇大有工业区 粤房地证字

Ｃ３４６３８８９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９３６５．６３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房

４１

骏伟金属 中山市阜沙镇阜南大道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５７７０５４４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１１２８７．８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住用房

４２

骏伟金属 中山市阜沙镇阜沙大道侧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６１３２８９２

号 已抵押 建筑面积为

１７１６０．２４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房

４３

骏伟金属 中山市阜沙镇大有工业区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７０９０８６９

号

－

建筑面积为

７２６９．４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工业用房

４４

气具阀门 中山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

３０

号宏宇健康花城

７

号楼

２０８

房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４０６６０３３

号

－

建筑面积为

１０６．８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

４５

气具阀门 中山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

３０

号宏宇健康花城

７

号楼

２０４

房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４０７２５０２

号

－

建筑面积为

１０９．５７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

４６

气具阀门 中山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

３０

号宏宇健康花城

７

号楼

８０７

房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４０７２５０３

号

－

建筑面积为

１０９．６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

４７

气具阀门 中山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

３０

号宏宇健康花城

７

号楼

９０７

房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４０７２５０４

号

－

建筑面积为

１０９．６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

４８

气具阀门 中山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

３０

号宏宇健康花城

７

号楼

８０４

房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４０７２５０５

号

－

建筑面积为

１０９．５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

４９

香港名厨

ＯＦＦＩＣＥ ６ ＯＮ ７ＴＨ ＦＬＯＯＲ ＲＩＧＨＴＦＵ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ＮＯ．１２ ＴＡＫ

ＨＩ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 ＫＯＷＬＯＯＮ

物业参考编号（

ＰＲＮ

）：

Ａ６４９２９１８

号 供香港名厨办公使用

（二）无形资产

１

、商标

（

１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２

）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

３

）名厨（香港）有限公司

序号 商标 商标注册号 类别 核定使用商品 注册有效期 取得方式

１ ＣＨＡＮＴ ３３３６３２２ １１

燃气具；燃气烤炉；燃气炉；家用

室内取暖器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自有（美国

注册）

（

４

）商标申请权

２

、专利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

１１５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５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７５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３５

项。 具体如下表所示：

①

发明专利

序号 名 称 专 利 号 申请日 有效期限

１

热力温控调节阀

ＺＬ ０２１３４２８１．４ ２００２．０６．２８

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２

一种相变蓄热材料

ＺＬ ０３１１３６８２．６ ２００３．０１．２５

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３

一种热水器的固定连接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４１００１５３６４．３ ２００４．０２．１４

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４

一种用于发电的垃圾焚烧过程

控制方法

ＺＬ ２００６１００６１６７５．２ ２００６．０７．１２

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５

一种烟气净化处理用反应助剂

ＺＬ ２００６１０１２４２７５．１ ２００６．１２．１３

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①

实用新型专利

序号 名 称 专 利 号 申请日 有效期限

１

一种燃气灶压电陶瓷双打火阀

ＺＬ ０２２２５２０８．８ ２００２．０１．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

一种易包装运输的室外燃气取暖器

ＺＬ ０２２２５８６２．０ ２００２．０２．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

一种相变式电热水器

ＺＬ ０２２７０９９６．７ ２００２．０６．０６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

一种浮球式液位控制阀

ＺＬ０２２７２９１５．１ ２００２．０８．２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

一种加热器

ＺＬ０３２２４１１７．８ ２００３．０３．０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

一种燃气灶具安全阀门定力起动机构

ＺＬ ０３２２４４８７．８ ２００３．０３．２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７

一种调温式热力调温阀

ＺＬ ０３２２４７９５．８ ２００３．０４．０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８

一种热力温控阀

ＺＬ ０３２２４７９４．Ｘ ２００３．０４．０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９

一种水流量调节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８７７８．Ｘ ２００３．１１．２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０

一种减压阀

Ｚ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５３８７．０ ２００３．１２．２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１

一种燃气管道连接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４５０６．Ｘ ２００４．０１．０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２

一种带有灯的便携式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４５０５．５ ２００４．０１．０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３

一种便携式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４５０８．９ ２００４．０１．０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４

一种具有能量显示装置的热水器

Ｚ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４２６８２．４ ２００４．０２．１８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５

一种蓄能球式电热水器

Ｚ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４３７１５．７ ２００４．０３．１８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６

一种便携式燃气烧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４５０８２．３ ２００４．０４．２２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７

一种折叠式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２２８３．２ ２００４．０７．２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８

一种用于燃气灶具的电源转换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４１９８．８ ２００５．０１．３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９

一种用于燃气热水器的电源转换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４１９９．２ ２００５．０１．３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０

一种燃气热水器分段燃烧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４５５５．０ ２００５．０２．０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１

一种铰链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９２７１．０ ２００５．０５．２８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２

一种铰链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９２７３．Ｘ ２００５．０５．２８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３

一种上进风燃烧器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３３７３．Ｘ ２００５．０８．２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４

垃圾焚烧烟气处理设备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４５４７．４ ２００５．０９．１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５

垃圾焚烧发电厂智能化控制管理成套

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５３３４．３ ２００５．０９．２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６

一种燃气灶用燃气阀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９９７３．３ ２００５．１２．０２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７

一种户外燃气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５３４１１．８ ２００６．０１．０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８

一种用于燃气热水器燃烧器的强化燃

烧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５４６９７．１ ２００６．０１．２６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９

一种多热能单元的燃气热水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５４７５２．７ ２００６．０１．２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０

一种自动供电燃气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５６８２３．７ ２００６．０３．２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１

一种户外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７１４５．２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２

一种新型户外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７１６９．８ ２００７．０１．０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３

一种便携式热水器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０５２０３０．２ ２００７．０５．２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４

一种燃气减压阀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０５３０１６．４ ２００７．０６．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５

便携式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０５３０１４．５ ２００７．０６．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６

一种便携式燃气暖风机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９１５６．６ ２００７．１２．２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７

一种燃气灶用引射型鼓风式燃烧器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８８２５．９ ２００７．１２．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８

一种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４４６６８．６ ２００８．０３．０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９

一种可升降的便携式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４５０８４．０ ２００８．０３．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０

一种新型折叠式燃气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４５４７０．Ｘ ２００８．０３．２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１

一种易清洁的玻璃吸油烟机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４８２５３．６ ２００８．０５．２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２

一种便携式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４３８２１．３ ２００８．１．３０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３

一种取暖器的点火供气控制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３５００．５ ２００８．１１．１２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４

一种户外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４４９７．９ ２００８．１１．２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５

一种新型户外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４４９９．８ ２００８．１１．２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６

一种流量调节阀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６２６５．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７

一种超微量电磁喷油泵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６８３９．０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８

一种引射型鼓风燃气灶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９６７５．Ｘ ２００９．０１．０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９

一种燃烧器炉头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９６７４．５ ２００９．０１．０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０

一种燃烧器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９８６１．３ ２００９．０１．０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１

一种火孔组件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９８６２．８ ２００９．０１．０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２

新型天然气液化气两用稳压阀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５１３７７．４ ２００９．０２．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３

一种户外燃气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５５９０９．１ ２００９．０４．２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４

一种烤炉与边台的连接结构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５５９２２．７ ２００９．０４．２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５

一种新型户外燃气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５５９４０．５ ２００９．０４．３０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６

户外燃气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６０７０６．１ ２００９．０７．１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７

户外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６０７０９．５ ２００９．０７．１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８

一种新型高效的烤箱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４２４２．３ 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９

一种桌面可旋转开合的取暖器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７５８５．３ ２００９．１０．１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０

一种新型户外燃气壁炉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２６２７５４．９ ２００９．１１．０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１

一种新型户外燃气便携式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２９５８７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２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２

一种户外取暖器的连接结构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０２６８９１．５ ２０１０．０１．０８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３

一种户外烤炉控制面板盖结构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９００８．７ ２０１０．０２．１０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４

一种户外气炭两用烤炉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８７６２．７ ２０１０．０３．０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５

一种可使用多气种的燃气取暖器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３１９９．２ ２０１０．０３．０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６

一种带有可拆卸边台的烤炉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６５３９．７ ２０１０．０３．１２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７

一种太阳能热水器与供暖型燃气热水

器转换供暖的控制系统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９１６７１．８ ２０１０．０５．０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８

一种热水器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０４６４．４ ２０１０．０５．１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９

一种风机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０４７４．８ ２０１０．０５．１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７０

酒精炉炉头组件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７６１０２．３ ２０１０．０７．２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７１

酒精炉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７６０５５．２ ２０１０．０７．２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７２

酒精炉燃烧室反射板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７６０６６．０ ２０１０．０７．２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７３

一种高效户外烤炉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３２０８．８ ２０１０．０３．０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７４

一种烤炉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１７０１６．５ ２０１０．０５．２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７５

污泥低温热解焚烧系统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５２１６４．０ ２０１０．０７．０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注

１

：第

２８

项专利，专利号为

Ｚ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５４６９７．１

，刘文斌为该专利共有人。

②

外观设计专利

序号 名 称 专 利 号 申请日 有效期限

１

一种户外用燃气取暖器（圆形）

ＺＬ ０１３５５６０８．８ ２００１．１２．２８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

便携式烤炉（

ＫＬＰ－２０

）

ＺＬ ０２３５７３１８．Ｘ ２００２．０６．２０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

电热热水器（蓄能式）

ＺＬ ０３３１９４１８．１ ２００３．０２．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４

台式取暖器（

ＷＮ００４

）

ＺＬ ０３３１９７００．８ ２００３．０２．２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５

户外取暖器

ＷＮ００２ ＺＬ ０３３１９６９９．０ ２００３．０２．２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６

手提式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３３０１１８５４５．５ ２００３．１２．０８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７

烤炉（

ＫＬ０１５

）

ＺＬ ２００４３００３３８３９．２ ２００４．０３．０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８

烤炉（

Ｐ３７００７

）

ＺＬ ２００４３０１１４１４９．Ｘ ２００４．１２．２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９

多抽屉式推车烤炉

ＺＬ ２００５３００６４１８７．３ ２００５．０７．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０

推车烤炉（不锈钢箱式）

ＺＬ ２００５３００６４１８８．８ ２００５．０７．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１

台式取暖器（

ＰＰＧ０２７

）

ＺＬ ２００５３００６４１８９．２ ２００５．０７．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２

室内移动式取暖器（

ＩＨＧ０２６ＰＰＢ

）

ＺＬ ２００５３００６４１８６．９ ２００５．０７．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３

室内移动式取暖器（

ＩＨＧ０２０ＰＰＬ

）

ＺＬ ２００５３００６４１８５．４ ２００５．０７．１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４

燃烧器（

ＲＳＱ－４．５Ａ

）

ＺＬ ２００５３００６４８４４．４ ２００５．０７．２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５

移动式取暖器（

ＩＧ６８

）

ＺＬ ２００６３００５２２２１．Ｘ ２００６．０２．１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６

取暖器（三头六角形）

ＺＬ ２００６３０１７８６７８．５ ２００６．１２．２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７

取暖器用燃烧器总成（六角形）

ＺＬ ２００６３０１７８６８０．２ ２００６．１２．２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８

手提式热水器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０５２９３５．５ ２００７．０４．１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１９

手提式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０５２９３３．６ ２００７．０４．１３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０

取暖器（

ＩＧ７２

）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０６４０５４．５ ２００７．０８．０６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１

室外取暖器（

ＰＧ０９８Ｈ２０Ａ

）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０６４０５３．０ ２００７．０８．０６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２

室外取暖器（

ＤＰ３００１

）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０６４０４８．Ｘ ２００７．０８．０６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３

室外取暖器（

ＰＧ０９８Ｂ

）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０６４０４２．２ ２００７．０８．０６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４

室外取暖器（

ＩＧ０７９

）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０６４０５５．Ｘ ２００７．０８．０６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５

烤炉（箱包）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３１９９６３．９ ２００７．１１．２７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６

手提式暖风机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３３３２５８．４ ２００７．１２．１１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７

移动取暖器

ＺＬ ２００８３００５２３７５．８ ２００８．０６．２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８

户外手提热水器

ＺＬ ２００８３００５２３７６．２ ２００８．０６．２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２９

取暖器（四方型塔式

ＰＧ１１３Ｈ－Ｂ

）

ＺＬ ２００８３００４１０３１．７ ２００８．１．２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０

取暖器（圆型塔式

ＰＧ１１３Ｈ－Ａ

）

ＺＬ ２００８３００４１０３０．２ ２００８．１．２５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１

保洁柜

ＺＬ ２００３３０１１８０４８．５ ２００３．１１．２９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２

户外取暖器（

ＰＧ１３０Ｈ

）

ＺＬ ２００９３０２５０７２９．４ ２００９．１０．１２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３

酒精炉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５３７２２．０ ２０１０．０７．２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４

酒精炉油槽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５３７２５．４ ２０１０．０７．２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３５

酒精炉头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５３７３７．７ ２０１０．０７．２４

自申请日起十年

（

２

）已受理专利

公司另有

１１

项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其中发明专利

１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１０

项。 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 称 申请号 类别 申请日

１

一种户外取暖器的连接结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９８０７．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０３．２４

２

污泥低温热解焚烧系统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１８８２．６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０．０７．０７

３

一种新型音频控制燃气阀装置及燃气控

制系统

２０１１２０００１２４５．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１．０５

４

一种新型的户外音乐取暖器

２０１１２０００１２５２．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１．０５

５

一种新型的室内音乐壁炉

２０１１２０００１１２９．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１．０５

６

折叠式燃气烤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６３８１．Ｘ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４．２６

７

一种红外燃烧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５．２６

８

一种蓝火焰燃气喷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１００４．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５．２６

９

一种红外式双气种壁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１９１３．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５．２６

１０

一种蓝火焰式双气种壁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１９１２．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５．２６

１１

应用于壁炉的单向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１００５．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５．２６

３

、特许经营权

（

１

）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经营权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５

日，中山市建设局（甲方）与中山环保（乙方）签署《建设

－

运营

－

移交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

焚烧发电厂项目之特许权协议》和《

＜

特许权协议

＞

附件三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之垃圾处理服务

协议》，发行人子公司中山环保取得了“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经营权”；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甲方和乙方就上述协议

的生效时间签署了《确认书》；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甲方和乙方就完工奖罚签署了《补充协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甲方和乙方签署

《建设

－

运营

－

移交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权协议之补充协议》， 实施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广东电网公司中山供电局与中山环保签署《长青电厂

２＊１２ＭＷ

发电机组购售电合同》。

上述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发行人拥有特许权的内容和授予方式，《特许权协议》第三条规定 “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经营权”是指

投资、建设、运营与维护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权利。 上述特许权的授予是通过甲方与乙方签

定本协议的方式来实现的。 ”

②

发行人拥有特许权的有效期限和优先权，《特许权协议》第四条规定，“本项目特许期为

２２

年（含建设期），自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开始起算。 特许期届满时，乙方应在无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将本项目移交给甲方或其指定的执行机

构；移交日为

２０２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根据本协议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可延长上述特许期。 ”协议同时规定，“若甲方

计划再次以特许权的方式将本项目的经营权授予新的经营者，若采用协商程序或方式挑选新的经营者时，乙方应有优先权与

甲方协商；若采用竞争方式挑选，在相同的投标条件前提下，乙方有优先被授予特许合同的权力。 ”

③

发行人对该特许权的独占性，《特许权协议》 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根据本协议授予乙方的特许权是独占的。 在特许期

内，除非乙方未能履行或未能完全履行其本协议下的责任和义务，甲方保证不将本协议项下的特许权的任何部分授予其他任

何一方。 ”

④

特许权有关的接受服务与付费，《特许权协议》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在本项目的运营与维护期内，乙方向甲方提供垃圾

无害化处理服务，并向甲方收取垃圾处理费；同时向电力公司销售垃圾焚烧余热发电净输出的电量并收取电费。 ”

⑤

特许权有关的资产所有权，《特许权协议》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在特许期内，乙方拥有本项目的所有财产权、设备和设

施的所有权。乙方可以出于为本项目融资的目的抵押或转让本项目的上述所有权，条件是这种抵押或转让须获得甲方的书面

同意并不得损害甲方的权益。 ”

（

２

）商标使用授权

创尔特对吸油烟机、电热水器和消毒柜等配套产品采用

ＯＥＭ

采购的方式，发行人、创尔特与多家企业签署了

ＯＥＭ／ＯＤＭ

生产协议书和《商标使用授权协议书》，授权相关企业授权使用商标名称“创尔特”，授权商标只使用在甲方与丙方签定的

ＯＥＭ

生产协议书约定的产品上（包括产品包装纸箱、说明书、塑料标识和铭牌等印刷品），授权商标使用期限为协议书为生产协议

所约定的期限，并随该生产协议的终止而终止。

序号 供 方 生产产品 合同期限

１

中山市小榄镇晶美电器厂 消毒碗柜

２０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５．３１

２

浙江万事兴电器有限公司 厨房用抽油烟机

２０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５．３１

３

史麦斯（中山）卫厨有限公司 电热水器

２０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４．３０

４

宁波市天马厨具有限公司 消毒碗柜

２０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６．３０

５

中山市生发电器燃具五金有限公司 厨房用抽油烟机

２０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６．３０

６

中山市卫氏燃具电器有限公司 消毒碗柜

２０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６．３０

７

绍兴市金帝电器有限公司 煤气灶

２０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６．３０

８

中山市康家发电器有限公司 厨房用抽油烟机

２０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６．３０

９

中山市欧太电器有限公司 厨房用抽油烟机

２０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５．３１

１０

中山市法尔曼电器有限公司 厨房用抽油烟机

２０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５．３１

１１

中山市莱普帝斯电器有限公司 厨房用抽油烟机

２０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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